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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杨宁
通讯员 黄欢

用人单位因自身生产经营需要对劳动

者的工作岗位及工作地点进行适当调整，

属于行使用工自主权。但如果用人单位未

经协商便单方面实施变更，遭员工拒绝后，

能否以其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近日，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劳

动争议案件。

卢某于2011年1月入职台州某公司，

后被安排在陕西西安从事售后工作。

2019年12月24日，卢某与某公司签订期

限自2019年12月24日起至2022年12月

23日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卢某继续担任

售后岗位，执行不定时工作制度，工作地点

“在公司或由公司指派”，并约定经双方协

商同意，某公司可变更卢某的工作岗位或

工作地点。

2022年 6月22日，某公司因其售后

业务模式调整，需要召回全部外派售后

人员，遂书面通知卢某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前返回某公司所在地台州工作。

卢某收到通知后，认为某公司未经协

商，将其工作地点从西安变更至台州，

工作地点距离过远，对其生活和工作都

产生了重大影响，故回函拒绝。其后，

某公司多次发函通知卢某至变更后的

工作地点工作，并告知其考勤地点也作

相应变更。

2022年8月16日，某公司以卢某违反

公司考勤制度，未至变更后的地点工作，已

构成旷工为由，书面通知卢某解除劳动合

同。

卢某以某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

由，向西安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西

安劳动仲裁委裁决某公司支付卢某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万余元等。

某公司不认可仲裁裁决结果，向台州

椒江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工作地点是劳动者

在履行劳动合同时必然考量的重要因素，

也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非经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不得变更。本案中，卢

某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的工作地点是

公司或公司指派的地点，实际并不明确，

且不意味着用人单位可以随意变更或者

调整。卢某入职某公司后长期在陕西西

安工作，将卢某的工作地点调整至浙江台

州，势必对卢某履行劳动合同产生实质性

影响。某公司在未就调整工作地点与卢

某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单方实施变更，并

以旷工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应属违

法。卢某有权要求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最终，剔除不合理部分

费用后，法院判决某公司支付给卢某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万余元等。

法官说法：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岗位或工作地点进

行调整前，应综合考虑调整行为是否系生

产经营需要、其对劳动合同履行的影响、劳

动者能否胜任调整后的岗位及用人单位提

供的必要协助或者补偿措施。

用人单位因生产经营等因素确需对员

工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进行调整的，应

与劳动者充分协商，充分考虑劳动者的交

通补贴、生活补助、食宿等方面的权益保障

问题，尽量通过变更或者补充签订劳动合

同的方式进行调整。

如用人单位确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且经协商未能

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可以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

定，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

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依

法解除劳动合同。

《人民法院报》姜郑勇 封玉洁

近日，四川省天全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

一起离婚纠纷案，判决原告高某（女方）支付

被告李某（男方）经济补偿3万元。

1995年，高某与李某登记结婚，婚后高

某生育一子一女，长子李某甲出生于1996

年，次女李某乙出生于2002年。高某自

2005年外出务工后，常年不归，李某甲和李

某乙靠李某一人抚养。

2024年，高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

李某离婚。诉讼中，李某提出，高某常年在

外不归，未尽到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同意与

高某离婚，但因为多年来自己为抚育子女付

出了更多，高某应当支付其经济补偿。

庭审中，李某甲、李某乙出庭陈述母亲

高某在他们幼年时离家，多年来是父亲李某

一人抚养两人长大。

法院审理后认为，高某在子女未成年期

间常年在外不归，漠视对未成年子女的抚育

教养，李某在抚育子女上承担了较多的义

务，现双方自愿离婚，高某应当支付李某经

济补偿。

双方就经济补偿的金额无法达成协议，

法院综合考虑当地经济水平和李某在子女

教育抚养方面的付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夫妻一方因

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

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

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

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之规

定，判决高某支付经济补偿3万元。

法官说法：
无论夫妻关系如何，一方都不得以逃离

家庭，漠视未成年子女的方式，长期不履行

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民法典第一千零

八十八条的规定，就是以经济为杠杆，督促

夫妻双方在子女抚育上尽心尽职的一项法

条。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涉及

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

人提示”工作的意见》，天全法院采取线上、

线下等多种途径，在立案、审理、执行等各环

节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依托真实

案例向案件当事人和人民群众传播未成年

人关爱保护法律知识，督导父母当好合格家

长，避免离婚纠纷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利影

响，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女子常年外出务工
漠视子女抚育
诉请离婚时被判
支付男方经济补偿

员工拒绝异地调动，被公司以旷工为由开除
法院：公司违法，支付赔偿金13万余元

民以食为天，食以

安为先。如何守护“舌

尖上的安全”，让老百

姓吃得健康、吃得放

心？福建给出的答案

是：食用农产品“一品

一码”全过程追溯，让

食品安全看得见。

新华社 朱慧卿

“一品一码”

通讯员 许浩丰 张梦琪 姚晴佩

不久前，衢州的刘某和朋友一起去

衢州某自助餐厅就餐，每位餐费是200

多元。刘某在就餐过程中，竟然发现餐

厅提供的冰淇淋中有一只苍蝇。恶心之

余，刘某第一时间向餐厅经营者反映情

况，希望商家能作出赔偿，免除其一行人

的用餐费用。然而，餐厅经营者王某拒

绝了刘某的要求。不久，刘某向衢州智

造新城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自助

餐厅按其用餐价款十倍进行赔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生产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

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

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

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

倍的赔偿金。

一审审理过程中，被告方曾辩称，原

告提供的证据照片中的异物应为果蝇，

被告餐厅冷藏冰淇淋的冰柜是密封的，

果蝇不可能出现在冰柜中；且冰淇淋不

是被告生产的。因此，被告对异物出现

在冰淇淋中存在质疑，认为本案不应适

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

法院认为，食品经营者应对其经营

食品的安全负责，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

会监督。食品经营者禁止经营污秽不

洁、混有异物的食品。生产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

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

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

金。案涉被告餐厅向顾客提供的冰淇淋

混有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为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虽然原告并未

食用该有异物的冰淇淋，未提交证据证

明该食品给其造成了人身损害后果，但

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不以消费

者人身权益遭受损害为前提。被告将混

有异物的冰淇淋向顾客提供，给原告造

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应向原告支付十

倍价款的赔偿金。

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被告上诉。

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组织双方调解，

并达成和解协议，由王某支付刘某十倍

价款的赔偿金2086元。

法官提醒，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

问题与消费者息息相关，作为食品行业

经营者，应当严守食品安全红线，严格把

好生产经营中的每一道关口，让消费者

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自助餐冰淇淋中吃出苍蝇，索赔十倍
法院：支持！


